
18.你們作僕人的，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順服主人；不但順服那善良溫和的，就
是那乖僻的也要順服。
19.倘若人為叫良心對得住神，就忍受冤屈的苦楚，這是可喜愛的。
20.你們若因犯罪受責打，能忍耐，有什麼可誇的呢？但你們若因行善受苦，
能忍耐，這在神看是可喜愛的。
21.你們蒙召原是為此；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，給你們留下榜樣，叫你們跟
隨他的腳蹤行。
22.他並沒有犯罪，口裡也沒有詭詐。
23.他被罵不還口；受害不說威嚇的話，只將自己交託那按公義審判人的主。
24.他被掛在木頭上，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，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
義上活。因他受的鞭傷，你們便得了醫治。
25.你們從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卻歸到你們靈魂的牧人監督了。

彼得前書第二章效法基督受苦的腳蹤——在委屈中活出榮耀神的生命



彼得前書 第2章18-20節：

18.你們作僕人的，凡事要存敬畏

的心順服主人；不但順服那善良溫

和的，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順服。

19.倘若人為叫良心對得住神，就

忍受冤屈的苦楚，這是可喜愛的。

20.你們若因犯罪受責打，能忍耐，

有什麼可誇的呢？但你們若因行善

受苦，能忍耐，這在神看是可喜愛

的。

一、行善受苦是基督徒生命的考驗（18-20節）

彼得首先提到僕人對主人的態度。彼得並非支持奴隸制度，而是教導信徒：即使身處不公

平的環境，也要活出屬神的品格。

他特別提到：「倘若人為叫良心對得住神，就忍受冤屈的苦楚，這是可喜愛的。」

這句話顛覆了世界的價值觀。神卻告訴我們：有時候行善反而會遭受誤解和攻擊。

舊約的例子——約瑟

神藉著這些苦難塑造約瑟，最終使他成為埃及宰相，拯救了許多人。

約瑟後來說：「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」（創世記50:20）

許多時候我們只看見眼前的委屈，神卻正在編織更大的計畫。

主耶穌也曾說：「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。」（馬太福音5:10）

當我們因持守真理而受誤解，因堅持信仰而受排擠，不要灰心。因為神知道，也記念。



彼得前書 第2章21-23節：

21.你們蒙召原是為此；因基督也

為你們受過苦，給你們留下榜樣，

叫你們跟隨他的腳蹤行。

22.他並沒有犯罪，口裡也沒有詭

詐。

23.他被罵不還口；受害不說威嚇

的話，只將自己交託那按公義審判

人的主。

二、基督是受苦者最完美的榜樣（21-23節）

彼得接著把我們的目光轉向耶穌：「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，給你們留下榜樣，叫你們跟隨祂的腳蹤行。」

特別引用《以賽亞書》53章「受苦僕人」的預言。

耶穌的一生完全應驗了先知以賽亞所說：「祂被欺壓，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。」

耶穌受苦的態度 -彼得指出三個特點：

第一、不還口   主被人辱罵、譏笑、誣告，卻沒有用同樣的方式回應。

第二、不威嚇  祂有能力呼召天使軍隊，卻選擇順服天父。

第三、完全交託 祂把自己交給那位按公義審判人的神。

這是真正的信心。不是自己伸冤，而是相信神必主持公義。

大衛的榜樣:  大衛被掃羅追殺多年。有兩次機會可以報復。但他選擇放手。結果神親自為他伸冤。

饒恕不是因為對方值得被饒恕，而是因為我們先蒙了神的饒恕。

十字架最大的能力，不是審判仇敵，而是饒恕仇敵。

真正的得勝，不是擊敗敵人，而是勝過自己的苦毒與怨恨。



彼得前書 第2章24-25節：

24.他被掛在木頭上，親身擔當了

我們的罪，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，

就得以在義上活。因他受的鞭傷，

你們便得了醫治。

25.你們從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

卻歸到你們靈魂的牧人監督了。

三、十字架不只是榜樣，更是救恩（24-25節）

彼得進一步告訴我們：耶穌受苦的真正目的，乃是成就救恩。

「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」這句話直接連結《以賽亞書》53章。 

耶穌不是因自己的罪受苦，而是代替我們受刑罰。祂背負了我們的過犯，承擔了我們的咒詛。因
此十字架不只是榜樣，更是救贖。  「在罪上死，在義上活」  救恩不只是將來上天堂。更是
今天活出新的生命。

保羅說：「若有人在基督裡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」（哥林多後書5:17）

「因祂受的鞭傷，你們便得了醫治」這裡首先指屬靈生命的醫治。

罪帶來：破碎、懼怕、自卑、與神隔絕，但基督使我們重新與神和好。

迷羊歸回牧人

彼得最後引用以賽亞書53章：「我們都如羊走迷。」羊最大的問題不是軟弱，而是迷路。感謝主，
耶穌是好牧人。祂不但尋找我們，也天天引導我們。

正如詩篇23篇所說：「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」

彼得前書的信息不是逃避苦難，而是在苦難中經歷神。十字架不是失敗的記號，而是榮耀的道路。



彼得前書 第2章18-25節：

效法基督受苦的腳蹤——

在委屈中活出榮耀神的生命

四、本段經文總結

彼得前書2章18-25節向我們顯明：

受苦不是基督徒生命的意外，而是跟隨基督道路的一部分；

然而受苦不是終點，十字架之後必有復活與榮耀。

當我們遭遇委屈時，要想到：

• 主比我們更受委屈；

• 主比我們更被誤解；

• 主比我們更受羞辱；

但祂仍然選擇順服天父、饒恕仇敵、完成救恩。

因此，彼得勉勵我們：在苦難中仰望十字架，在委屈中效法基督，在迷失中回到大牧人身邊。

願我們都能跟隨主耶穌的腳蹤，在任何環境中活出榮耀神的生命。阿們！

。



思考題：
一、面對不公平的待遇時，我们的反應是什麼？

彼得教導信徒「因行善受苦，仍然忍耐」。回想最近一次被誤解、被批評或遭受不公平待遇時，我们是用什麼態度面對？

是埋怨、生氣、反擊，還是選擇交託神？

「祂被罵不還口；受害不說威嚇的話。」（彼前2:23）

二、我们是否願意效法基督受苦的榜樣？

耶穌受苦不只是為了救贖我們，也是為我們留下榜樣。當信仰、真理或良善的行為使我們付上代價時，我们是否仍願意

堅持跟隨主？

三、十字架對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麼影響？

彼得提醒我們：「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義上活。」我们生命中是否還有一些舊習慣、罪惡或屬世價值觀需要

被對付？我们可以如何活出「在義上活」的新生命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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